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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提   案  

禁止杀伤人员地雷 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在关于 禁止杀伤人员地雷 的议程项目 下设立一个特设

委员会 以谈判并尽早缔结一项全面禁止使用 储存 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的

具有普遍性 可有效核查和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定  

 作为实现此一协定的必要的第一步 会议指令该特设委员会集中努力谈判一项

全面禁止出口 进口或转让一切类型的杀伤人员地雷及其部件和杀伤人员地雷技术

的具有普遍性 可有效核查和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定  

 会议还指令特设委员会审议和建议须进一步采取何种步骤来实现一项全面禁止

使用 储存 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的具有普遍性 可有效核查和有法律约束力

的国际协定  

 在履行其任务时 特设委员会应考虑到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

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 特别是经修正的第二号议定书 而且应

考虑到所有有关的现有提案和未来倡议  

 会议请特设委员会在 1997 年届会结束前向裁军谈判会议报告其工作进展情况  

 

--  --  --  --  -- 

 


